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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度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暨接受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11日、2月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经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批准，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融资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

过3亿元的综合授信。 本次授信额度预计的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

12月31日，授信期限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

授信额度内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

同时，为支持全资子公司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惠程未

来” ）的业务发展，保障其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2025年度公司拟为重庆惠程未来的上述

融资事项提供不超过2.5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授信担保、新增授信担

保及存量续贷或展期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以及反担保

等。

（二）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的稳健发展，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重庆绿

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实业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城建” ）同意2025年度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18,560万元的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担保额度范围

包括存量及新增授信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以及反担保

等，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向

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12日、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融资及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惠程未来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1,000万元， 由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绿发实业集团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1.协议签署各方

债权人（甲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保证人（乙方）：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3.担保的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所享有的所有债权，包括在债权确定期间内甲

方因与债务人办理各类业务而产生的债权，以及其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形式：（1）无论甲方对被担保债务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质押等担保方式，且不论该等担保系由债务人还是第三方提供)，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

乙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而无需先行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

担保责任，乙方确认和同意甲方有权在各项担保中自主选择实现担保的顺序与金额。无论

债权人过去、现在或将来是否已经、将要或可能放弃、变更、减免债务人自身的或任何第三

方过去、现在或将来已经、将要或可能提供的任何抵押权、质权或保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

担保，也无论被担保债务的还款来源是否发生变更、或其他担保物(无论是债务人还是第

三方所提供)是否发生灭失、毁损等减损价值的相关情形，乙方均不得主张保证责任的减

轻或免除，甲方仍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全部连带保证责任。（2）在本合

同签署时，本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有两个及以上保证人，乙方与以下保证人之间有相互追

偿权：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保证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壹仟万元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

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

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7.保证期间：

（1） 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 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

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2）保证期间，甲方依法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乙方谨此同意在原保证的范围内

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且前述转让无需通知保证人。

（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1.协议签署各方

债权人（甲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保证人（乙方）：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债务人：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3.担保的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所享有的所有债权，包括在债权确定期间内甲

方因与债务人办理各类业务而产生的债权，以及其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形式：（1）无论甲方对被担保债务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质押等担保方式，且不论该等担保系由债务人还是第三方提供)，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

乙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而无需先行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

担保责任，乙方确认和同意甲方有权在各项担保中自主选择实现担保的顺序与金额。无论

债权人过去、现在或将来是否已经、将要或可能放弃、变更、减免债务人自身的或任何第三

方过去、现在或将来已经、将要或可能提供的任何抵押权、质权或保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

担保，也无论被担保债务的还款来源是否发生变更、或其他担保物(无论是债务人还是第

三方所提供)是否发生灭失、毁损等减损价值的相关情形，乙方均不得主张保证责任的减

轻或免除，甲方仍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全部连带保证责任。（2）在本合

同签署时，本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有两个及以上保证人，乙方与以下保证人之间有相互追

偿权：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保证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壹仟万元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

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

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7.保证期间：

（1） 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 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

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2）保证期间，甲方依法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乙方谨此同意在原保证的范围内

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且前述转让无需通知保证人。

四、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25,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

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额为15,50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为12,560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为229.10%， 公司对重庆惠程未来的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为9,5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

供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绿发实业集团及其子公司绿发城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8,560万元，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后，担保发生额为4,000万元，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4,560万元。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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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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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售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242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2、回售期：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3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5月28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5月29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5月30日

6、回售期内“乐普转2”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8、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242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

“乐普转2”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乐普转2”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

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2025年3月30日至

2025年5月15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本公司“乐普转2” 当期转股价27.92

元/股的70%（即19.54元/股），且“乐普转2”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乐普（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乐普转2” 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同时，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乐普转2”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事项》的

议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乐普转2”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

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在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

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

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

回售权。

“乐普转2”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2025年3月30日至2025年5月

15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27.92元/股的70%（即19.54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乐普转2”回售条款生效。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

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或被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

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

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

15日召开“乐普转2”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

述议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乐普转2”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其中，i=1.80%（“乐普转2” 第5个计息年度，即2025年3月30日至2026年3月29日的

票面利率），t=49天（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5月19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5月19

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80%(49/365=0.242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乐普转2” 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42元/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关于延续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

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34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乐普转2”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

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

100.194元/张；②对于持有“乐普转2”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免征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42元/张；③对于持有“乐普转2”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所

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42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3、回售权利

“乐普转2”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乐普转2” 。 “乐普转2” 持有人有

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

定：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

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 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

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

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

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

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 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

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

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公司将按照上述规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3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

不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

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 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在回售资金划拨日之

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乐普转2”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5月28日，回售款划拨日为

2025年5月29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乐普转2” 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乐普转2” 持

有人发出交易、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

回售、转股、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乐普转2”回售的申请；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3、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回售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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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章鼓鼓风机（镇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鼓镇江” ）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03号），山东省章丘

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24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243,00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已支付

的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089,622.64�元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实收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240,910,377.36�元。

上述款项已于2023年10月23日全部到账。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10月23日出具了永证验字（2023）第

21002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及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202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要求，公司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将分别与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证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全资子公司章鼓镇江与保荐机构光大

证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37940180809097666 补充流动资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行

371899991013001179435

新型高端节能通风机建设项

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章丘支行

531902127610909 核电风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

8112501011701489840 710车间智能升级建设项目

章鼓鼓风机（镇江）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行

371899991013001639624

新型高端节能通风机建设项

目

三、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为更好地推进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章鼓镇江拟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行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投项目“新型高端节能通风机建设项目” 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并拟将原“新型高端节能通风机建设项目” 的部分募集资金转

入该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督。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事项。

四、《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章鼓鼓风机（镇江）有限公司

（以下“甲方1” 、“甲方2” 合称“甲方” ）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方

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2作为甲方1的全资子公司，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账号为 371899991013001639624，截止_/_年_/_月_/_日，专户余额为__/_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_/_新型高端节能通风机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20_/_年_/_月_/_日，

期限_/_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钦、李伦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_/�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

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五、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章鼓镇江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新增募集资金专户， 用于

募投项目“新型高端节能通风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业务

办理及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事项。

六、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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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程青龙先生为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核准后生效，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

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程青龙先生简历如下：

程青龙，男，197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级经济师。 历任建设银行常德桃源县支行储蓄监督岗、计财科

副科长、营业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副行长，长沙银行常德分行桃源支行行长，长沙银行常德分行副行长、行长，湘西长行

村镇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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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下午在长沙银行总行33楼3315

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郭子嘉女士、王宗润先生、曹虹剑先生、程青龙

先生4人待任职资格经监管部门核准后方可行使表决权。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赵小中董事主持。 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选举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赵小中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赵小中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构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5个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赵小中、郭子嘉、龙桂元

主任委员：赵小中

2、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

委员：王宗润、张曼、易骆之

主任委员：王宗润

3、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委员会

委员：易骆之、张曼、王丽君

主任委员：易骆之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王丽君、李晞、王宗润、曹虹剑、程青龙

主任委员：王丽君

5、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委员：曹虹剑、赵小中、黄璋

主任委员：曹虹剑

其中委员赵小中先生、张曼女士、黄璋先生、李晞女士、龙桂元女士、易骆之先生、王丽君女士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

一致，委员郭子嘉女士、王宗润先生、曹虹剑先生、程青龙先生任职资格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核准，任

期自监管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曼女士为本行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张曼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彭敬恩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彭敬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关于聘任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5.01吴四龙

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四龙先生为本行副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吴四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2白晓

董事会同意聘任白晓先生为本行副行长，白晓先生任职资格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核准，任期自

监管机构核准其副行长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白晓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3李兴双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兴双先生为本行副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李兴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4李建英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建英女士为本行副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李建英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5罗刚

董事会同意聘任罗刚先生为本行副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罗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6黄建良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建良先生为本行副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黄建良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07王伟华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伟华先生为本行副行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王伟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关于聘任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6.01彭敬恩

董事会同意聘任彭敬恩先生为本行首席风险官， 彭敬恩先生任职资格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核

准，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其首席风险官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02邬胜

董事会同意聘任邬胜先生为本行首席信息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邬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关于聘任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郝芳女士为本行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郝芳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主要股东评估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互联网贷款评估报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

赵小中先生，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计划处、调统

处，任副科长、科长，曾任长沙市华夏城市信用社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长沙银行华夏支行行长、党支部书记，长沙银行华

龙支行行长、党支部书记，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长沙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

张曼女士，1972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级会计师、中级经济师。 曾任农业

银行长沙县支行营业部副主任、客户部主任、副行长，长沙银行星城支行行长，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筹

备办公室主任，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彭敬恩先生，198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供职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民生银行长沙

分行、长沙银行。 历任长沙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长沙银行衡阳分行行长。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

吴四龙先生，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长沙县观佳中学教师、双江中学教

师，长沙县双江乡人民政府秘书，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文秘，长沙县金井镇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长沙县

路口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长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长沙县金融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长沙县果园

镇党委书记，长沙县开慧乡党委书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长沙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白晓先生，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审计师。 曾任长沙市审计局科员、财政审计处副处长、

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宁乡县南田坪乡党委书记，宁乡县金洲镇党委书记，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长沙

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李兴双先生，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供职于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工商银

行软件开发中心，历任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开发部副经理，推广部临时负责人，总工程师办公室副总经理，开发一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总工办总经理、架构办总经理，软件开发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长沙银行首席信息

官。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李建英女士，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长沙银行浏阳支行办公室主任、行长助

理、副行长、行长，长沙银行长银金融租赁公司筹备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租赁事业部总经理，长沙银行办公室主任、党建

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罗刚先生，198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师。 曾任长沙银行金融市场部

副总经理，广州分行行长，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现任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黄建良先生，197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长沙银行办公室文员，北城支行营业部

综合柜员、信贷科信贷员，长沙银行市场营销部员工、副主任行员、主任行员，长沙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上海浦发

银行长沙分行机构客户部总经理，长沙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汇融支行行长、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长沙银行首席风险

官。 现任长沙银行副行长。

王伟华先生，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民革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湖南省攸县皇图岭镇人民政府公

务员，长沙银行研究发展部员工，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主任，先导区支行副行长，怀化分行筹备负责人、行长，公司

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湘潭分行行长。 现任长沙银行副行长。

邬胜先生，197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长沙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总经理，IT规划部

总经理，金融科技部总经理。 现任长沙银行首席信息官。

郝芳女士，198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供职于中冶南方（武汉）自动化有限公司控制部，三

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 现任长沙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公司治理中心中心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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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沙银行总行19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75,082,8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3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小中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董事李孟、龙桂元，独立董事郑超愚、张颖、王丽君因公未出席；

2、本行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兰萍因公未出席；

3、本行董事会秘书彭敬恩出席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2,368,076 99.8857 1,310,800 0.0552 1,404,000 0.0591

2、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569,776 99.8521 1,301,200 0.0548 2,211,900 0.0931

3、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2,371,276 99.8858 1,310,800 0.0552 1,400,800 0.0590

4、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5,484,102 96.2276 88,224,974 3.7146 1,373,800 0.0578

5、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0,548,476 99.8091 4,508,900 0.1898 25,500 0.0011

6、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2025年-202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165,472 99.8351 1,859,004 0.0783 2,058,400 0.0867

7、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801,772 99.8619 1,193,104 0.0502 2,088,000 0.0879

8、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0,006,972 99.7863 2,778,804 0.1170 2,297,100 0.0967

9、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3,740,908 99.6771 1,830,104 0.1528 2,036,600 0.1701

10、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0,834,172 99.8211 2,987,404 0.1258 1,261,300 0.0531

1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2,273,272 99.8817 2,005,104 0.0844 804,500 0.0339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2,233,772 99.8800 2,004,304 0.0844 844,800 0.0356

13、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宜章长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5,767,199 94.5553 118,503,095 4.9894 10,812,582 0.4553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751,772 99.8597 614,504 0.0259 2,716,600 0.1144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5,493,321 95.3859 107,092,855 4.5090 2,496,700 0.1051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5,413,250 95.3825 107,162,926 4.5120 2,506,700 0.1055

17、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2,002,476 99.8703 573,700 0.0242 2,506,700 0.1055

1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赵小中先生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125,479 98.3176 37,367,197 1.5733 2,590,200 0.1091

1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曼女士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745,899 99.6490 5,766,777 0.2428 2,570,200 0.1082

2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郭子嘉女士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700,999 99.6471 5,776,877 0.2432 2,605,000 0.1097

2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璋先生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728,199 99.6482 5,729,677 0.2412 2,625,000 0.1105

2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晞女士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4,809,788 99.5675 7,665,588 0.3228 2,607,500 0.1098

2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龙桂元女士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698,499 99.6470 5,776,877 0.2432 2,607,500 0.1098

25、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187,476 99.8360 934,000 0.0393 2,961,400 0.1247

26、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164,776 99.8350 954,000 0.0402 2,964,100 0.1248

27、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183,576 99.8358 935,900 0.0394 2,963,400 0.1248

28、议案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1,674,572 99.8565 743,004 0.0313 2,665,300 0.112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4、关于选举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4.01 易骆之 2,336,784,681 98.3875 是

24.02 王丽君 2,334,814,917 98.3046 是

24.03 王宗润 2,337,297,212 98.4091 是

24.04 曹虹剑 2,337,742,856 98.427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1,230,255,9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

普通股股东

865,378,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274,914,449 98.3774 4,508,900 1.6135 25,500 0.0091

其中: 市值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24,843,960 99.5682 515,800 0.4113 25,500 0.0205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150,070,489 97.4081 3,993,100 2.5919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686,599,734 99.3439 4,508,900 0.6524 25,500 0.0037

7

关于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 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687,853,030 99.5253 1,193,104 0.1726 2,088,000 0.3021

8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报告

686,058,230 99.2656 2,778,804 0.4021 2,297,100 0.3324

9

关于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517,327,207 99.2581 1,830,104 0.3511 2,036,600 0.3908

10

关于《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未 来 三 年

（2025年-2027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686,885,430 99.3853 2,987,404 0.4322 1,261,300 0.1825

11

关于延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

券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

案

688,324,530 99.5935 2,005,104 0.2901 804,500 0.1164

12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

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办

理本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688,285,030 99.5878 2,004,304 0.2900 844,800 0.1222

17

关于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688,053,734 99.5543 573,700 0.0830 2,506,700 0.3627

18

关于选举赵小

中先生为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

案

651,176,737 94.2186 37,367,197 5.4066 2,590,200 0.3748

19

关于选举张曼

女士为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682,797,157 98.7937 5,766,777 0.8344 2,570,200 0.3719

20

关于选举郭子

嘉女士为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

案

682,752,257 98.7872 5,776,877 0.8359 2,605,000 0.3769

21

关于选举黄璋

先生为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682,779,457 98.7912 5,729,677 0.8290 2,625,000 0.3798

22

关于选举李晞

女士为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680,861,046 98.5136 7,665,588 1.1091 2,607,500 0.3773

23

关于选举龙桂

元女士为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

案

682,749,757 98.7869 5,776,877 0.8359 2,607,500 0.3773

28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取消监事会的

议案

687,725,830 99.5069 743,004 0.1075 2,665,300 0.3856

24.01 易骆之 652,835,939 94.4586

24.02 王丽君 650,866,175 94.1736

24.03 王宗润 653,348,470 94.5328

24.04 曹虹剑 653,794,114 94.597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6、7、8、10、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为普通决议事项， 由参

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9、11、12、13、14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

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东是：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

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房产（集团）有限

公司。

议案5、7、8、9、10、11、12、17、18、19、20、21、22、23、24、2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24采取等额选举并实行累积投票。

另外，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5日）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

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50%的股东，及在本行授信逾期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权将被限制。 本次股东大会，被限制表

决权的股东未出席，未行使表决权。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超愚先生 2024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颖先生 2024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易骆之先生 2024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王丽君女士 2024年度述职报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华斌、谢逾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行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